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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惕经费因素对诉调对接的消极影响 
 

 冉井富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
 

  自 2008年以来，各地法院积极开展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衔接的改革试点，创造了丰富的
对接模式和实践经验。和诉讼衔接的非诉讼方式包括多种类型，但主要是各种调解方式，所以，为了

叙述简便，可以将这种衔接称为诉调对接。随着各地诉调对接试点的深入开展，最高人民法院又于今

年 7月发布了《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确定了诉调对接
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。《意见》的颁发，表明诉调对接将在全国全面推行，表明自 2000 年以来
的调解复兴有了新的方向和内涵。然而，要使这项改革真正落实，避免法院和法官的举措背离公共政

策的目标，需要检视审判经费保障因素的影响。 
  其实，长期以来，经费因素对司法改革一直发挥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。在 20世纪 90年代，司法
改革的目标是通过“三个分立”推进诉讼的正规化，进而提高审判的正当性和效率性水平。其中，效

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判决结案比例、弱化法庭的调查责任实现的。然而，一些学者在实地

调研中发现，即使在案件数量最高的 2000年前后，许多地方法院仍然采取一些方式增加案件数量。比
如，主动出击，审判人员外出拉案源，“找案办”；在立案庭的外观下，许多案件实行“谁找来案件交

给谁办”的做法；在乡镇一级，则存在着法律服务所、派出所、人民法庭争抢案源的情况，出现所谓

“公安有手铐、法院有传票、服务所有舌绕”的相互竞争。而之所以一方面要提高效率，快结快办，

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增加案件的数量，深刻的原因即在于法院的经费保障方式，即依靠诉讼收费保障

审判经费的制度。 
  在当前推行的诉调对接改革中，法院的经费保障方式仍然发挥着相当的影响。然而，二者之间有

着复杂的联系，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。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，诉讼收费具有两个特点，
一是不够规范和统一，二是基本都用做法院的审判经费和职工福利。然而，近年来，这种情形发生了

一些变化。一个变化是，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，一些法院实行了彻底的“收支两条线”，法官工

资福利纳入公务员序列，使得诉讼收费和法院的经费保障完全脱钩。但是到底有多少法院事实上实行

了这样的经费保障方式，目前缺乏全国性的统计数据。基于我的调研结果估算，在全国基层法院中，

这样的法院应该不超过 10%。另一个变化是，国务院于 2006年 12月 8日颁发了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，
自 2007年 4月 1日起施行。该《办法》实施后，一方面规范了全国的诉讼收费，另一方面也大幅度降
低了诉讼收费标准，导致案件数量增加。根据《中国法律年鉴》公布的统计数据，自 2007年以来，民
事、行政的一审收案数量都在快速增长。其中，民事和行政案件 2007年增长了 7.7%，2008年增长了
14.4%。 
  基于上述变化，对于诉调对接，不同的法院具有不同的动力和动机。所谓诉调对接，略去各地试

点工作的具体内容不谈，概括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《意见》，在我看来，对接就是通过三个方式，实现

三个目的。三个方式是:(1)通过承认、确认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效力，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纠纷解
决能力；(2)将纠纷委托其他机关、组织调解；(3)邀请有关的组织或人员参与诉讼调解。希望达到的三
个目的是:(1)使得更多的纠纷在诉讼外解决；(2)在诉讼中，使得更多的纠纷调解解决；(3)通过调解解决，
实现案了事了。全面实行这样的诉调对接，一方面将减少法院的工作负担，并完成化解社会矛盾、维

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；另一方面，将大幅度减少诉讼费收入。对于后者，这是因为，实行诉调对接，

将使更多的案件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，从而减少了诉讼案件的数量；而在诉讼之内，邀请社会有关方

面参与调解，一是可能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，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；二是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当事人

申请撤诉的，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。总之，实行诉调对接，将减少诉讼费收入，个别案件还将增大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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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案件的投入。 
  由此可见，对于已经彻底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的法院，一方面因为诉讼费收入和法院的经费保障

完全脱钩，另一方面因为处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，案件数量增长迅速，审判工作负担较重，所

以法院和法官都愿意加强诉调对接，将更多的案件推到法院之外去解决。这样一来，既减轻了审判负

担，又不影响经费保障。在最近召开的几次关于诉调对接的学术研讨会上，那些来自发达地区的法院

院长都对诉调对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印证了这一理论分析。然而，更多的地区并未彻底实行“收

支两条线”，诉讼费仍然是审判经费的主要来源，因此对于是否实行诉调对接，法院和法官实际上处于

一种矛盾的心态。一方面，全面实行对接，将减少诉讼费收入，个别案件还将增大单位案件的投入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国务院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的颁发，一些案件的收费太低，事实上很不划算。由于

对诉讼费依赖程度不同，不同地区的法院表现出不同的态度:对于那些案源比较多、地方财政保障比较
有力的法院，对诉调对接仍然保有一定的积极性；对于那些案件数量比较少、严重依靠诉讼费保障审

判经费的法院来说，则对诉调对接缺乏热情。我在一次关于诉调对接的论坛上听到一些法官质疑:诉调
对接可能“肥了别人的田，荒了自家的地”，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立场和忧虑。 
  由于经费因素的影响，实践中法院可能过犹不及，从不同的极端背离诉调对接的改革初衷。对于

那些彻底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的法院，很可能疏于履行自己的审判职责，想尽办法将案件委托院外非

诉讼纠纷解决机构解决。对于那些严重依赖诉讼收费的法院，则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:尽可能地将案件
吸收进诉讼程序并尽可能判决结案。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依赖诉讼收费的法院，则可能策略性地利用

诉调对接:对于标的额较大的案件，尽可能判决结案；对于那些收费较少的案件，则尽可能委托院外机
构调解解决。然而，无论是哪一种方式，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诉调对接改革的初衷，都不能实现纠

纷解决的最佳社会效益。 
  尽管经费因素的影响大都是消极的，然而，目前要完全避免这种影响却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审判经

费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。但是，了解这些可能的和实际正在发生的影响仍是有意义的，

因为我们据此可以知道改革的限度，可以一定程度上回避一些消极影响。 


